
关于印发《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生 创新创
业优秀毕业生评定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生 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评定

办法》已经学校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

请遵照执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生、创新创业优秀

毕业生评定办法》（湘农大〔2019〕2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农业大学

2022 年 9 月 18 日

湘农大发〔2022〕96 号



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生 创新创业
优秀毕业生评定办法

第一条 评选对象为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。

第二条 评选名额控制在学校当年毕业生总数的 5％以

内，其中优秀毕业生不超过学校评选名额的90%，创新创业优

秀毕业生不超过学校评选名额的10%。

第三条 评选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，政治素质过硬；

（二）模范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德优良，行为规范；

（三）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学习，成绩优异，综合素质高；

（四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、劳动教育活动、美育教育活

动和其他公益活动，身体健康，达到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

良好等级以上；

（五）除达到上述条件之外，优秀毕业生必须具备下列

条件之一：

1.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（含优秀党、团员）或优秀学

生干部（含优秀党、团干部）及以上荣誉至少一次；

2.表现突出，成绩显著，并曾获得部、省级奖励。



-３-

（六）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创新创

业成效显著（从项目时间、规模、质量、效益、前景及影响

力等方面综合评价）；

（七）毕业生外语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（体育艺术类、

专升本、职高对口班学生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360

分以上）或同等级别考试的优先参评。

第四条 评选办法：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个人提出申请，填写审批表。

（二）班级提名。在班级全体学生民主评议的基础上，

经班主任同意，由班级提出推荐对象名单。

（三）学院推荐。学院对提名对象逐一进行全面考察，

并广泛征求学院其他班级和任课教师的意见，然后向学校上

报被提名对象的推荐意见。

（四）学校审定。学校全面审核各学院提交的提名对象的

有关情况，依据评选条件，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，确定优秀毕

业生名单，并在学校予以公示。

第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、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

负责解释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其他办法与本办法

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的规定执行。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年 9月 18日印发


